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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危救助的道德风险及其规制

从彭 宇案 到 小悦悦事件 的风险叙事

许 娟

【提 要 】 彭 宇案是法官错判 , 经媒体助推 , 将原本潜藏 于法律规范和社会认知结构之 中的 隐性道德

风险 ,
显性化为

“

好人恶报
”

的公众道德风险认知 ,
这是导致 小悦悦事件 的直接原 因 。 学界对见危救助道

德风险常见的规制 途径有 ： 应急立法 以规制见危救助立 法中 的 隐性道德风险 , 司 法去 能动主义以规制 司 法

过程 中 的 隐性道德风险显性化 。 但无论是
“

三加一减
”

见危救助 法网 的 编织 , 还是去能动主 义 的 司 法 , 往

往陷入放乱收死的 怪團 。 就司 法而 言 , 法律应 当减轻救助 的道德成本和社会成本 , 对涉及利他行为 的 民事

案件运 用疑案从无原 则 、 重大过失证据规 则 以增强公众对社会救助 的 司 法信心 ,
以提 高救助 意愿 , 走 出 司

法克制 与 司 法能动的 主义之争的迷雾 。 小悦悦事件敲响 的是道德警钟不是道德丧钟 , 社会系 统 自 身具有消

化吸收道德风险的 功 能 , 应 当 以利他动机和合作规范 为基础 , 分散
、
化解见危救助 的道德风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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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问题的提出

近几年来 , 司法个案传递 出
“

好人恶报
”

的道德风

险和逆向选择 , 如 南京彭宇案 、 天津许云鹤案 、 浙江

金华吴俊东案 ,

一

连 串 的
“

救助者被反诬
”

事件发生 ,

令公众乃至专家
一

致将
“

救助者被反诬
”

的事件与小悦

悦事件联系起来 。 个体面临群体性乃至全社会普遍存在

的道德风险 , 在哲学和伦理学领域 , 道德风 险又称道德

陷 阱或者道德危机 , 是基于现有制度运行失灵或者社会

道德认同混乱 , 委托代理人或社会个人的损人利 己的行

为导致对个人及社会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可能性 。
既然道

德风险是
一

种可能的损害后果 , 可能随着社会心理和社

会认知 的变迁 , 某种现在不为人们所接受 的道德风险 ,

在未来 的某个时期 , 可能会突破现有 的伦理道德体系 ,

成为人类所向往 的伦理价值 , 如生命科学的道德风险 。

与 生命科学这类技术革命相 比 , 见危救助则 是人类利他

行为选择中一种关乎社会道德存亡的互助合作行为 , 因

此 , 对利他行为错判的道德风险远远大于
一

般案件错判

的道德风险 , 彭宇案的法官并没有选择比较错判概率以

及错判的社会成本做出正确的判决 , 而是加大道德风险

基金支持 ： 国家社科 基金 ： 《 少数 民族 乡 约 的文 化创新研

究 》 ( 课题编号 。

① 彭 宇案的经过 , 年 月 , 南京一位 老太太将青年彭宇

告上法庭 。 彭宇则称 自 己好心帮助 老太太 , 将她 扶起送她

去医院 , 却 反被诬 。 月 日 , 南京 市鼓楼 区 法院对该案

做出
一

审判决 , 称
“

彭宇 自 认其是第
一个 下车 的人 , 从常

理分析 ,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
”

。 裁定彭宇补偿

原告 的损 失 , 即 元 。 参见 《帮 人反被 诬？ 判赔

万元
！
》 , 《 南方都市报 》 年 月 日 。

② 许云鹤案的经过 年 月 日 上 午 , 许云鹤驾 车沿

天津市红桥区红旗路 由南 向北行驶 ,
在行驶到红 星美凯龙

家具装饰广场附近时 , 恰巧 看见王 秀芝老人 由 西 向东跨越

路中心的护栏 后王秀芝倒地受 伤 。 因与江苏南 京彭宇搀

扶跌倒老人反成被告 的经历相 似 , 许云鹤被网友 称为
“

天

津版彭宇
”

。 参见 王斗斗 《 天津版彭 宇案庭审 调查两大焦

点 》
,

《法制 日 报 》 年 月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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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的风险叙事

和救助的社会成本 , 其直接原因在于案件经验事实的认知

混乱 ,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 中论及 。 指导案件的理论

运用混乱的根本问题在于法学知识界的学术混乱
一

法学

界缺乏知识共识直接导致疑案判决的分析方法和对策 混

乱 , 举证责 任分担 的理论混乱 、 立法可行性分析的 混

乱 、 司法话语的混乱等 。

二 、 见危救助道德风险的演变

见危救助的道德风险较纯粹利 己主义行为的道德风

险对社会道德风尚 的伤害更大 , 如果说纯粹利 己主义 的

道德风险还只是
一般的道德陷 阱 , 那么 , 见危救助 的道

德风险则 巳经形成严重的公共道德危机 。 隐性道德风险

是个体失德行为产生的道德陷阱 , 显性道德风险则构 成

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 。

从功能角度而言 , 显性道德风险是人们主观上可 以

预见的 , 并可以控制的道德风险 , 隐性道德风险是人 们

主观上较难明确预见 , 或者轻信能够避免的 , 因而也是

较难 以控制的道德风险 。

就彭宇案而言 , 道德风险经历 了这样的演变过程 ： 彭

宇在事前并未意识到救助 的道德风险 , 这时的道德风险处

于潜在的可能性阶段 , 是隐性道德风险 , 但是当老太反诬

成功后 , 救助的道德风险就变成 了一种客观事实 , 并且这

种客观事实构成了
“

好人恶报
”

的公众风险认知 。 在小悦

悦需要救助时 ,

“

好人恶报
”

的公众风险认知影响了人们 的

救助行为 , 也就是说 , 大部分公众能够认识到
“

好人恶报
”

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 ,
意味着隐性道德风险显性化了 。

小悦悦事件的调查结果中 , 见危不救排在前三位的

原因
： 年 月南京彭宇案暗示公众做好事 可能会

吃亏 ( 社会安全感不够 , 人们 自 保心态 重

； 现 在 社 会 怨 气 太重 , 缺 少 相 互 关 心

。
① 在这三个原因 中 , 彭宇 案错判将立法隐性

道德风险显性化 , 是导致小悦悦事件的直接原 因 。 彭 宇

搀扶老太被反诬
一波三折的案情 , 从案 件公开化 的开

始 , 对于撞人与 否这一关键事实 , 由 于信息上 的不对

称 , 真假难辨 。 真假难辨搅乱了公众对道德风险 的社会

认知 , 加深了现代人对道德风险 的敏感度 , 传递 出 的不

再是片段化 的
“

好人吃亏
”

的风 险 , 而是完全逆 向 的
“

好人恶报 的道德风险 。 直到小悦悦事件 , 将彭宇案 以

来积累起来的恐慌性道德风险推向顶峰 , 小悦悦事件对

社会公共道德的伤害程度 已经突破 了 国人的 道德底线 ,

形成展现在公众面前并被公众普遍言说的显性道德风险 。

司法运作中的显性道德风险是指在司法运作过程中 ,

委托代理人的利 己 主义行为导致判决结果的 不确定性 ,

并通过判决结果对社会产生的不 利影响 。 彭宇案
一

审法

官制造的显性道德风险有 ： 其
一

, 司法主体的惰性和腐

性道德风险 , 大多数网民认为 , 法官之所以公然冒道德

之风险 , 皆因法律职业集 团利益的腐败维护 , 有网友称 ：

“

南京彭宇案的鼓楼法院法官 、 法学硕士王浩已 被停职检

查 , 问题交 由司 法机关侦査和处理 , 后被证实 已调人街

道办 , 未停职检查 ； 涉案 的市某区 公安分局 高 级警官

被撞的徐老太之子 )
, 已 被开除公职 , 其涉案 问题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 , 涉案的市某 区公安派 出 所所长 和一办案

民警涉嫌伪证和刑讯逼供 , 同样交由 司法机关处理 。
③ 这

些腐性道德风险的后果 , 尽管并未获得官方证实 , 但只要

法官有在腐败利益的驱动下做出判决的可能性 , 腐性风险

就会蔓延 。 其二 , 法官的司法推理依据防范
“

好人恶报
”

的与正义逆向的经验法则 ： ( 先抓坏人后救人 ；
( 好

人不可能做到底 ；
( 见义勇 为必须马上公开宣称 ；

(

不会轻易借款给陌生人 , 即使借款也要打借条或者有证明

等等 , 这些经验法则不仅没有 回应社会正义的需求 , 反 而

将完全逆 向的道德信号的风险显性化 。 其三 , 判决书将道

德风险宣称为客观事实 。 判决书是
一种公共语言 ,

一种公

共语言预设 了一个公共世界 , 彭宇案 的
一

审法官通过
“

诉诸无知
”

,

⑤ 错误配置举证责任 , 错误配置实体责任 ,

恰恰表达的是社会普遍求利而非求正义 的道德判 断 , 直

接传播着可见的完全与正义逆 向的道德风险 。

三 、 见危救助道德风险的法律规制

见危救助的立法 隐性道德风险及其规制
“

三加一减
”

模式 中的
一

减是指设立好人免责条款

降低道德风险 ；
三加是指设立好人激励条款激发救助意

愿 , 设立见危不救罪遏制不救助意愿 , 对反诬者治罪降

低道德风险 。

“

三加一减
”

从提升救助 意愿和降 低道德

风险两个方面着手 。

模型 ： 救助发生概率

“
一

减
”

降低救助者的证明成本 。 早在 年

月 日开始实施的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

① 郎咸平 ： 《小悦悦事件 表 明 国人 已从
“

愤青
”

到
“

不在

乎
”

》 ’ 《财经郎眼 》 年 月 日 。

② 关于惰性和腐性道德风险 , 参见徐钝 《论司 法能动 的道德

风险
——道德权利语境 下 的 比较性诠 释 》 , 《 法 律科学 》

年第 期 。

③ 梁国瑞 ： 《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已被 调入 街道办 , 未停职检

查 》 , 《广州 日 报 》 年 月 日 。

④ 美 约翰 塞尔 ：
《社会实 在的建构 》

, 李步楼译 , 上

海世纪 出版集团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⑤ 诉诸无知是指举证责任转移 , 即试 图将 举证责任转移到 另

方的逻辑谬误 。



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 年第 期

若干规定 》 第 条规定
：

“

双方 当事人对同
一事实分别

举出 相反 的证据 , 但都没有足够 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

的 ,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 , 判断
一

方提供证据 的

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
一方提供证据的证 明 力 , 并对证

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。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

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,
人 民法院应 当依据举证责任分

配的规则作 出裁判 。

”① 这一条款被称为高度盖然性或者

优势证据规则 , 仍然难以应对见危救助 的道德风险 。 小

悦悦事件之后 , 年 月 日 , 《深圳 经济特区公

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 ( 征求意 见稿 ) 》 ( 以 下简称 《 条

例 》 ) 第 条明确规定 , 被救助人主 张救助人在实施救

助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 , 造成救助不成功 后果 , 或者认

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伤害 是救助人造成 , 要求救助人

承担赔偿责任的 , 被救助人应 当提供证据证明 。 没有证

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救助人主张 的事实 , 由 被救助

人承担不利后果 。 这个条例 中 的重大过失证明规则较

优势证据规则更有利于保护善行 。 《善行法案 》 、 善 良的

沙玛利安法是指避免好人救助惹麻烦的法 , 年 , 美

国明尼苏达州法律规定 ：

“

自 愿且不求奖励报酬的个人

在紧急状态下的合理救助 , 施救者 出于善 良的 目 的和忠实

态度 , 且对于现有状况的合理注意 , 没有欺诈或谋求不正

当利益的 目的 , 并不违背被救助者的意愿情况下 , 不必为

施救过程中 因疏忽或不作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。

”③

“

三加
”

增强救助意愿 。

一是设立基金会激励好

人。 对于见义勇为的激励采取国家给付 、 社会给付 、 个

人给付三种方式 , 单纯依赖个人 ,

“

谁受益谁给付
”

不

能有效补偿救助者 。 在国 家层面 , 成立见义勇为 基金

会
； 在社会层面 , 基金会激励救助更加 规范化 、 常 态

化 , 对被 反诬者予以救助 。

二是见危不救不入罪及其替代性非法律惩罚机制 。

见危不救罪旨在从负面遏制不救助意愿 , 从世界范围看 ,

欧洲 国家中最早将见危不救行为人罪的是葡萄牙 ( 世

纪中叶 , 此后欧洲大陆各 国基本上都设有见危不救罪

我 国 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刑法均将见危不救人罪 , 尽管

我 国对大陆模式具有亲缘选择性 , 但我 国还远未达 到高

风险工业社会 , 同时 , 见危不救罪 自 身 的适用也受 到举

证难的限制 ,
④ 令见危不救罪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 。 象征

立法的象征性较减损法律权威的危害性而言 , 实在不应

成为法律治理的选择。 小悦悦事件后 , 大 多数专家不赞

同以立法惩治见死不救 ,

⑤ 在中国 ,

一遇到道德危机 , 就

习惯性地陷人了应急的立法主义的思维 。 但是 , 完全不

期 待和依靠法律介入 , 似乎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的 。 立

法惩治见危不救从初 民 社会就开始 了 , 中 国古代见危不

救罪针对公众对于正在实施的犯罪行 为不施援手的罪犯

实施监禁罚 , 对于其他见危不救行为则采取多种 处罚方

式 , 财产罚 ( 如罚银五百两给死者 ) , 人身罚 ( 如将本人

及其未成年子女一起逐出 ) , 耻辱刑 ( 如对见危不救者挂

狐皮 。 探究其原 因 , 初 民社会难 以 实施现代意义上的

监禁 , 它更 多表现为资源 的净消耗 , 集体责 任使亲 属群

体结成权利和义务互惠的体系 , 既能承担一个高于个人

平均支付能力 的赔偿水平 , 又能在没有有效政府而勉强

存活的社会中实现 自 卫 , 同时也使受害人及其亲属 获得

对加害者惩罚的激励 。 古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善

于运用正反两个方面 的财产罚 , 进行双向激励 , 如古代

吐蕃芒松芒赞 的命价制度提供必要的量化标准 , 根据狩

猎伤人赔偿律 , 如果某人发现他人陷于牦牛 身下而见死

不救 , 依据其 自 己的身价和遇险者的身价 , 对对方进行

赔偿并处以 相应的处罚 ； 倘若施 以援手 , 则规定遇险者

或其亲属应当对见义勇为者给予一定酬谢 。
⑧ 这些初民社

会的法律中的经济理性是从
一般社会规范中进化形成的 ,

见危不救不人罪的非法律替代性惩罚也较为可行。

从以上分析可 知 , 过度编制见危救助法 网也会消耗

① 参见曹子敏编 《 为什么判吴俊东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？ 》 , 《金

华晚报 》 年 月 日 。

② 参见左浩仁编 《 中央 电视 台报道 中国好人网
“

搀扶老 人风

险基金
”

》 , 中国网络电视 台 】 年 月 日 。

③ 善 良的沙玛 利安法 ( 是美 国法律体

系中的制定法 , 主要 是关于 在 紧急状 态 下 施救者 (

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 助者造成民事 损害

时的责任免除的法律制度 。 美国联邦和所有州的制定法中都

有其各 自 的 或者

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, 其主要 目 的在于通过豁免见义勇为者

在一些特定情形 中的责任来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 。

④ 一旦将见 危不救人罪 , 证明
“

看见
”

就是确定罪 与非 罪的

关键 。 西 方国家有
“

交叉质证
”

、

“

常识判 断
”

等证据规则

和证明方法 , 无论是交叉质证 还是常识判断都会加大举证

成本投人 。 刑事证据 的严格规 则主义 , 要求证据之间 的无

障碍对接 , 对 于 见危 不救 罪 而言 , 纵使
“

满城尽带摄像

头
”

, 也无法还原现场 , 也难免不误伤 确实没有看见 的路

人 , 因为通过
“

摄像头
” 和

“

合理想象
”

推导出来的 事实

未必就是客观真实 。
在较难证 明

“

看见
” 和证明 对象偏多

的情况下 , 见危不救人罪 即便 可以提 高救助 率 , 但大大增

加 了司法追诉的难度 , 当众人 都视而 不见 , 很难将这 么多

人送进监狱 , 立法变成了一种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正义 。

⑤ 裴晓兰 、 张然 ： 《小悦悦事件 十人谈 多数不赞同立法惩治

见死不救 , 大家都按规则办事相互信任就会提升 》 , 《 京华

时报 》 年 月 日 。

⑥ 郑显文 ： 《 中国古代 关 于见义 勇 为的立法 》
, 《 中外法 学 》

年第 期 。

⑦ 美 理査德 波斯纳著 《正义 司法 的经济学 》 , 苏力

译 ,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⑧ 郑毅 ： 《吐蕃
“

见死不救制度
”

立法经验的借鉴与启示
——

从大学生因
“

见死不救
”

溺亡 的事件说起 》
,

《 黑龙江省政

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年第 期 。



许 娟 ： 见危救助的道德风险及其规制
一

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的风险叙事

社会资源 。 况且 , 以刚性之立法 , 无法回应社会生活的

复杂情况 , 更多的道德风险可能从仍然不完备 的立法中

滋生 出来 。

二
)
见危救助的司法道德风险及其规制

在见危救助被反诬的几起公共案件中 , 到底是不是司

法能动主义弓 丨 发的道德风险 ？ 事实上 ,

“

证明责任判决的本

质其实就是与事实状况完全分离 的风险判决
”

, 既然如

此 , 将司法判决的风险归结为司法能动主义的道德风险②

就是一种误解 。

“

吴俊东案
”

的二审法官因现有证据不能证

明事故成因 , 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, 根据
“

高度盖然性
”

规

则 , 推定事故成立 。

“

许云鹤案
”

的一审天津红桥法院的法

官根据
“

吓着摔倒
”

的事实推定 , 以
“

偶然的盖然性
”

取

代了
“

必然的盖然性
”

, 错误的事实推定 , 超越 了司法能动

主义的边界 。 从彭宇案中 的
“

如果不是你撞的 , 为什么要

扶人
”

、 吴俊东案中的
“

相撞必有责
”

、 许云鹤案中的
“

吓

着摔倒 三个假性社会事实可知 , 这些案件中 的法官并未

按照司法 中正确的隐性知识 进行能动司法 , 反而是运用

错误的隐性知识 , 形成
“

过激
”

的或者
“

超级
”

的 司法能

动主义 。
一般而言 , 常人能够 明显察觉到

“

过激
”

的或者
“

超级
”

的司法能动主义的错误 ,

“

过激 的或者
“

超级
”

的司法能动主义的错误令不正义的司法完全暴露在道德权

利和社会良知的拷问之下 , 强大社会压力成为改革司法的

契机 , 司法
“

超级
”

能动主义 的道德风险变得完全可 以被

控制 。 在民事审判中 , 有责推定原则或公平原则不得优于

善行推定法则 。 在涉及可能冤枉救助者的案件中 , 法官不

能稀里糊涂地以公平原则或疑案从有判断案件 , 冤枉救助

者的恶果较放纵坏人的后果为祸尤烈 。

四 、 见危救助道德风险的

社会治理

媒介化道德风险的社会治理

对于见危救助的道德与法治热点事件 , 媒体报道基

调定在司法不公上 , 这些媒体报道往往在认定事实之前

就有鲜明的立场 , 并且形成
“

媒介化风险
”

。

媒体法治角色 的社会责任担 当 , 意味着我 国媒体在

特大 、 重大法治事件的报道 与舆论监督 中 , 还需要 明确

而清晰的思路与宗旨指引 。 培养媒体报道法治事件的慎

重态度 , 使网络媒体报道传播较为均衡的信号 , 尽量减少

传播社会事件的社会成本 , 以 客观正面宣传
“

好人好报
”

同样根据法院公开的信息 , 避免为 了追求新闻效应 , 片面

将
“

好人恶报
”

道德风险扩散 , 防止将社会心理恐慌蔓延 。

二 ) 降低与分散道德风险的社会途径

隐性道德风险来源于社会公众的怀疑 、 怨恨 、 恐慌

等认知情绪 。

中 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救助行为具有程序性条件 , 传

统社会组织包括家庭 、 家族 、 宗族 、 祠堂 、 士绅等机构

和人员 ,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, 家庭之上有家族 ( 核心家

庭 ) , 家族之上还有宗族 ( 扩展家庭 )
, 这些层层等级叠

加的社会系统 自 身的造血功 能很 强 , 并且依靠其层层叠

加的权力地位 ( 这种层层叠加仍然 限制在亲缘主义的范

围 内 , 并不像西方社会 中有
一

个更 为广泛 的共 同体谱

系 ) , 来激发荣辱观念 。 社会成员 为了 自 身 的地位 , 遵

守约定 的权力作 为 向 社群履行义 务 和责任 , 以 患 难相

恤 、 守望相助作为社群 团 结 的基石 , 行使对贫穷 、 孤

独 、 疾病 、 饥饿之人救助 的道义责任 。 社会权力对道义

责任维护包括激励荣誉 , 患难相恤有程序性条件 , 如有

需要受恤的人的话 , 先向约正报告 , 由直月 招集同约之

人借给财物 、 器物 、 车马 、 人仆等 必需物 。
⑤ 大 型社会

的团结不可避免地因亲缘疏离而衰落 , 因此 , 大型社

会更需要有别于亲缘性利他的动力 , 采取现代关系契约

法则 包括强化亲社会行 为 、 社会行为 的相互性 、 社

会心理的依赖性 、 声誉的维持性和契约无条件性 。

强化亲社会行为以 减少责任扩散的风险 。 社会行

为分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,
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亲

社会行为的研究 , 反映了正面感染对于见危救助行为 的

重要引导作用 。 孩子们通过 电视看完亲社会的助人道德

模范故事之后 , 更易于做出 亲社会行 为 。 正 面的楷模教

育能够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, 避免搭便车而产生救助

责任的扩散效应 。
⑧

① 德 普维庭 ： 《现代证明责任问题 》 , 吴越译 ,
法律 出版社

年版 , 第 页 。

参见徐钝 《论 司法能动的道德风险
——道德权利 语境下 的

比较性诠释 》
,

《法律科学 》 年第 期 。

③ 司法隐性知识广泛地存 在于案件裁判的事实建 构环节 , 参

见胡学军 、 涂 书 田 《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 》 , 《现代

法学 》 年第 期 , 彭宇案 中司法 隐性 知识 的运用是错

误的 , 其知识的来源是不符合道德律的 。

④ 王建平 ： 《 从
“

张金柱 现 象
”

到孙 伟铭 案 的法学 家
“

理

性 ” ——

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 责任担当为视角 》 , 《政法

论丛 》 年第 期 。

⑤ 谢晖 、 陈金钊 ： 《 民间法 》 第 卷 , 山 东人民出 版社

年版
, 第 页 。

⑤ 德 史漫飞 、 柯武刚 ： 《制度经济学——社 会秩序和公 共

政策 》 , 商务印书馆 年版 , 第 页 。

英 麦克尼尔 ： 《新社会契约论 》 , 雷喜 宁 、 潘 勤译 , 中 国

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⑧
“

责任扩散效应
”

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 象 , 即在 某

种紧急事件发生时 , 如果有 其他人在场 , 帮助他 人的责 任

被无形地扩散 到其他人身上 , 每个人帮助他人 的责任就 相

应地减少了 。 参见张 国祥 《管理心得 ： 小悦悦 事件与责 任

扩散效应 》 , 《 牛津管理评论 》 年 月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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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场监督中 的相互证明 。 小悦悦事件发生时 ,

位冷漠路人是先后经过 , 并不是同时在场的围观者 , 如

果是同时在场围观者 , 在现场是较难 出现责任扩散效应

的
。
因 为没有同时在场 , 害怕缺乏 目 击证人 的风险意识

成了更主要的不救助理由 。 在缺乏在场监督 和相互证明

的身临其境的情境下 , 道德圣斗 士作为
一个他者 , 不 如

在场监督的真实可靠 , 其监督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。

救助行为中的从众心理 。

一

群人较
一

个人更容易

实施高 尚的事业 , 救助 的社会心理在本质上是合作主 义

的 。 如果 个人都 围观 , 只要有
一

个人在议论如何帮

助小悦悦 , 就会有其他人跟着 出来响应 , 合作在集体中

间成为可能 。 群体从众行为与群体从众极化是合作主 义

的两种特质 , 群体既可以是圣斗士也可 以是无名 氏 。

成熟社区中的声誉维持 。 在边缘社区中 , 社会声

誉维持机制失灵 , 出 于对贫穷和社会挤压的挫折感 , 无

需累积声誉形成社区社会资本 , 某种蔓延开 的低贱败德

行为导致感恩的缺失 , 无法形成 良性的公共人格 。
小悦

悦事件现场的地理条件 ( 五金城 、 混乱不堪 、 水果摊旁

边随处可见玩 耍 的小孩 ) 、 物理 条件 ( 雨天 的傍晚时

分 、 经济条件 ( 为生计奔波 , 仅供基本维持生计 、 身

份籍贯 ( 位冷漠路人的大多数都是外 出打工者 而非佛

山本地人 、
教育水平 ( 打工者的教育水平有限 ) 等等

条件 , 无论如何 , 我们 很难想象 位冷漠路人是能够

产生累积声誉的愿望的人群 。

无条件 、 可强制执行的社会契约 。 无条件社会契约

是指
一

方在第二方不履行社会契约条件下 , 仍然遵守契约

年第 期

的行为 。 如深圳福 田区的中学生罗炜 、 周天成二名中学生 ,

丝毫未有
“

彭宇后遗症
”

, 看见跌倒老人 , 就将其送医院 、

垫付医药费 , 联络家人后也没有立即离开 , 他们说 , 尽管

别人不敢救 , 他们应该毫无顾忌地救人 。 社会总是有些无

条件履约者 , 现代伦理学的道德制约仅局 限于个人 , 把雷

锋的极端利他主义行为 , 推广到大社会的群体人格 , 往往

带有面具色彩 , 必须分层捆绑 。 其
一

, 达成强力型 契约

关系 。 在腐性道德风险社会 , 只有通过公共权力机构的

监督和惩罚 , 或者私人之间的监督 和惩罚 , 才能保证平

等和合作规范的形成 。 其二 , 用较弱
一

级的道德连带责

任 , 将个人 、 小集体 ( 家庭 、 中集体 ( 社区 、 大社会

社群 、 种群 、 族群 、 人类社会串联捆绑起来 。

“

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, 幼吾幼 以 及人之幼
”

, 应 当是

动态博弈的结果 。 然而 , 从太婆反诬到女童小悦悦被碾

无人施救的风险叙事可知 , 扭转道德风险 , 避免
“

好人

困境
”

, 国家应改变
“

毕其功于
一

役
”

急躁的法律规制

品性 , 社会应
“

慢火熬膏
”

式地将显性道德风险 隐性

化 , 减少好人道德风险的社会成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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